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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

执行问题的规定

法释〔2024〕5 号

（2024 年 1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10 次

会议通过，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）



为确保依法公正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正确处理减刑、假释

与财产性判项执行的关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规定，结合司法实践，制定本规

定。

第一条 人民法院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必须审查原生效刑事

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，以此作为判断

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因素之一。

财产性判项是指生效刑事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中确定罪

犯承担的被依法追缴、责令退赔、罚金、没收财产判项，以及民

事赔偿义务等判项。

第二条 人民法院审查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，应将执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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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出具的结案通知书、缴付款票据、执行情况说明等作为审查判

断的依据。

人民法院判决多名罪犯对附带民事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的，只

要其中部分人履行全部赔偿义务，即可认定附带民事赔偿判项已

经执行完毕。

罪犯亲属代为履行财产性判项的，视为罪犯本人履行。

第三条 财产性判项未执行完毕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着重审查

罪犯的履行能力。

罪犯的履行能力应根据财产性判项的实际执行情况，并结合

罪犯的财产申报、实际拥有财产情况，以及监狱或者看守所内消

费、账户余额等予以判断。

第四条 罪犯有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的，应在履行后方可减

刑、假释。

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，不予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，

除法律规定情形外，一般不予减刑、假释。

罪犯确无履行能力的，不影响对其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。

罪犯因重大立功减刑的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，一般不受

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的影响。

第五条 财产性判项未执行完毕的减刑、假释案件，人民法

院在受理时应当重点审查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执行裁定、缴付款票据、有无拒不履行或者妨害执行

行为等有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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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罪犯对其个人财产的申报材料；

（三）有关组织、单位对罪犯实际拥有财产情况的说明；

（四）不履行财产性判项可能承担不利后果的告知材料；

（五）反映罪犯在监狱、看守所内消费及账户余额情况的材

料；

（六）其他反映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材料。

上述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通知报请减刑、假释的刑罚执行机

关在七日内补送，逾期未补送的，不予立案。

第六条 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

当认定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：

（一）拒不交代赃款、赃物去向的；

（二）隐瞒、藏匿、转移财产的；

（三）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的；

（四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的。

罪犯采取借名、虚报用途等手段在监狱、看守所内消费的，

或者无特殊原因明显超出刑罚执行机关规定额度标准消费的，视

为其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。

上述情形消失或者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完毕六个月后方可

依法减刑、假释。

第七条 罪犯经执行法院查控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，且不

具有本规定第六条所列情形的，应认定其确无履行能力。

第八条 罪犯被判处的罚金被执行法院裁定免除的，其他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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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不影响对其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，但罪犯确

有履行能力的除外。

判决确定分期缴纳罚金，罪犯没有出现期满未缴纳情形的，

不影响对其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。

第九条 判处没收财产的，判决生效后，应当立即执行，所

执行财产为判决生效时罪犯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。除具有本规定

第六条第一款所列情形外，没收财产判项执行情况一般不影响对

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。

第十条 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不影响对其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：

（一）全额履行民事赔偿义务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下落不

明或者拒绝接受，对履行款项予以提存的；

（二）分期履行民事赔偿义务，没有出现期满未履行情形的；

（三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罪犯表示谅解，并书面放弃民

事赔偿的。

第十一条 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，受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赔偿

诉讼的，人民法院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时应对相关生效民事判决

确定的赔偿义务判项执行情况进行审查，并结合本规定综合判断

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。

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，同时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

的，应当先承担民事赔偿义务。对财产不足以承担全部民事赔偿

义务及罚金、没收财产的罪犯，如能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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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认定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时应予以考虑。

第十二条 对职务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

罪、组织（领导、参加、包庇、纵容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

犯，不积极退赃、协助追缴赃款赃物、赔偿损失的，不认定其确

有悔改表现。

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时，对生效裁判中

有财产性判项的，应当将财产性判项实际执行情况的材料一并移

送刑罚执行机关。

执行财产性判项的人民法院收到刑罚执行机关核实罪犯财

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公函后，应当在七日内出具相关证明，已经

执行结案的，应当附有关法律文书。

执行财产性判项的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，发现财产性判项

未执行完毕的罪犯具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

项所列情形的，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刑罚执行机关。

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中发现罪犯确有履

行能力而不履行的，裁定不予减刑、假释，或者依法由刑罚执行

机关撤回减刑、假释建议。

罪犯被裁定减刑、假释后，发现其确有履行能力的，人民法

院应当继续执行财产性判项；发现其虚假申报、故意隐瞒财产，

情节严重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撤销该减刑、假释裁定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此前发布的

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
